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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 COVID-19 疫情，欧洲监管机构（EBA，EIOPA 和 ESMA，“ESAs”）

发布了联合监管技术标准（RTS）草案，以修订关于非中央清算场外衍

生品风险缓释技术的授权法规（基于《欧洲市场基础设施条例》），将

双边保证金要求的两个实施阶段的最后期限推迟一年。 

ESAs加强了与国家主管当局（NCA）以及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有关当局

的协调，以确保在此次危机期间需要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在这种情况

下，这些修订的 RTS 草案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关于如何调整实施双边保

证金要求的国际协调。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于 4

月 3 日宣布，他们同意将完成双边保证金要求的最后两个实施阶段的

最后期限推迟一年，以便为交易对手提供额外的运营能力，以应对

COVID-19 的直接影响。 ESAs 的监管技术标准草案反映了对双边保证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joint-rts-amendments-bilateral-margin-requirements-under-emir-in-response-covid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joint-rts-amendments-bilateral-margin-requirements-under-emir-in-response-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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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授权法规的变更，以将 BCBS 和 IOSCO 同意的一年延期纳入欧盟监管

框架。 

这些变化将导致持有平均名义总金额超过 500 亿欧元的非中央清算衍

生工具的对手方从 2021 年 9月 1 日开始实施初始保证金，而持有平均

名义总金额超过 80 亿欧元的非中央清算衍生工具的对手方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需满足初始保证金要求。 

⚫ 

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ESMA）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内容涉及由于

COVID-19 疫情而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情况下进行交易时散户投资者的

风险。ESMA 还提醒投资公司在为散户投资者提供服务时应履行 MiFID

规定的商业行为义务。 

多个国家主管部门（NCA）最近注意到散户客户的交易活动显著增加。

COVID-19 疫情后的金融市场动荡导致市场波动，市场、信贷和流动性

风险增加。ESMA 强调了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市场环境下进行交易时散户

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reminds-firms-conduct-business-obligations-under-mifid-ii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reminds-firms-conduct-business-obligations-under-mifid-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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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环境下，ESMA 认为，在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或辅助服务时，公司

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当这些投资者是新手，或者投资知识或经验

有限时。因此，ESMA提醒公司，他们有义务按照客户的最大利益行事，

并指出了 MiFID II中最相关的商业行为义务，即产品治理，信息披露，

适当性。 

ESMA 将与 NCA 协调，继续监控零售客户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以及企业对

业务要求的遵守情况。ESMA 时刻准备行使其权力来确保金融稳定，欧

盟市场的有序运作和投资者保护。 

⚫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ission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市场监督部（The Division of Market Oversight, DMO），掉

期交易商与中介监督部（ The Division of Swap Dealer and 

Intermediary Oversight, DSIO）和清算与风险部（The Clearing and 

Risk, DCR）联合发布警示函，提醒指定合约市场（DCM），期货经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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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和指定结算机构（DCO）就市场合约可能出现的市场剧烈波动，

流动性低以及交易价格为负值做好应对准备。警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一、指定合约市场（DCM）有义务防止扰乱市场，采取持仓限额和保护

市场参与者 

市场波动时，至关重要的是，DCM 应时刻谨记《商品交易法》确立的核

心原则所规定的义务。特别提醒 DCM注意：核心原则 4 要求其具备通过

市场监控，合规工作以及执法实践和程序来防止市场操纵、价格扭曲以

及扰乱实物交割与现金结算程序的能力和责任。 因此，对于实物交割

合约，CFTC 条例 38.252 要求每个 DCM 应：（a）监控合约价格与标的

商品价格之间的收敛；（b）监控商品的供应及其是否足以满足交割要

求，并应尽力解决影响供给充足或实物交割的情形。 

关于以现金结算的合约，CFTC条例 38.253 要求 DCM 证明其监控合约结

算所采用的指数价格以及指数编制方法的持续适当性。CFTC 条例

38.255 要求 DCM 建立并持续性地实施风险控制机制，以防止和降低价

格扭曲和市场混乱的潜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在 DCM规定的市场情

形下采取暂停或停止交易的限制性措施。CFTC 条例 38.258 要求 DCM 遵

循第 38 部分附录 B 中的指南和可接受的做法以证明其符合核心原则 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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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核心原则 5 要求每个 DCM 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为每份合约的

投机者采取持仓限额，以减少市场操纵或拥堵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对于

涉及交割月份的投机或套利交易。与此同时，核心原则 12要求每个 DCM

制定并执行促进合约市场公平交易的规则。特别是，CFTC 条例 38.651

要求 DCM 具有并执行旨在保护市场和市场参与者免受任何一方实施欺

诈性、非竞争性或不公平行为等不当行为的规则。 

还特别提醒 DCM 遵守核心原则 6 的义务，制定和存有关于在必要和适

当的情况下紧急权力行使的规则，包括对任何合约的强制平仓和转仓

的权力，暂停或限制任何合约的交易以及要求任何一份合约的市场参

与者都必须满足特别保证金要求。DCM关于应对紧急情况所制定的规则

或规则修正案应在实施之前向 CFTC 提交，如无法在实施前提交，应在

实施后尽快向 CFTC 提交该规则或其修正案，根据 CFTC 条例 40.6（a）

（6）的规定，最迟不能超过实施后二十四小时提交。 

附录 B 的指南（参见核心原则 6 下的委员会条例 38.351）规定，DCM 经

与 CFTC 协商和合作有权根据需要对市场进行干预，以维护市场的公平

有序交易以及防止或解决操纵或破坏性交易行为，无论干预的需求是

完全来自 DCM 市场还是作为协调的跨市场干预的一部分。 

二、期货经纪商（FCM）风险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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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剧烈波动时，FCM 必须采用强有力的风险管理措施，以有效地管理

其作为 FCM 的经营活动并保护客户资金安全。 DSIO提醒 FCM 有义务持

续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计划。CFTC 条例 1.11 要求每一个管理客户账户

的 FCM 应建立、维护和执行一套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旨在监

控和管理与 FCM 活动相关风险，还进一步规定 FCM 风险管理计划必须

充分考虑市场、信贷、外币、流动性、法律、运营、结算、隔离、技术、

资本以及任何其他适用于 FCM 的风险。 

作为其风险管理职责的一部分，FCM 必须监控其客户账户，以确保其收

取合适的初始保证金，以防止客户出现保证金不足或持仓违约的情形。

FCM 还必须监控公司在客户专门资金帐户中存放的剩余权益资金，以确

保公司始终在此类帐户中拥有足够的资金，以履行其对所有客户的义

务。 

CFTC条例 1.73要求每个作为衍生品结算机构会员的 FCM都要根据持仓

规模，订单大小，保证金要求或类似因素，在自有账户和客户账户中建

立风险警戒线。CFTC 条例 1.73进一步要求每个作为结算会员的 FCM 筛

查订单以确保符合风险警戒线的要求，并在日内和隔夜基础上监控是

否遵守风险警戒线。还要求每个结算 FCM 每周至少一次对其专有账户

中的头寸和每个客户账户中可能对 FCM 构成重大风险的头寸进行“极

端但合理的条件下”的压力测试。最后，条例第 1.73条要求每个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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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M 每周至少评估一次是否满足初始保证金和变动保证金的现金义务，

并至少在每个季度评估其是否具有对其专有账户和客户账户中头寸进

行强行平仓的能力。 

鉴于过去几个月的市场动荡，FCM应评估其风险管理计划的有效性，包

括条例 1.11 和 1.73 下所规定的风险管理要求，并进行必要的修订以

确保风险妥善处理和保护客户资金。 

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DSIO 提醒 FCM 在监控和评估风险方面需格外勤

勉。FCM应该为某些合约可能会出现较大的价格波动以及可能出现负值

的情形做准备。在该类期货合约或该合约的期权合约中持有自有或客

户头寸的 FCM 应在临近到期日时仔细监控合约，以确保 FCM 及其客户

能够履行各自的债务并履行根据期货合约进行交割的义务。 

三、期货经纪商（FCM）风险披露 

CFTC条例 1.55一般要求 FCM在为每个客户开设期货交易帐户之前，应

该按照条例（b）段的规定进行风险披露。此类风险披露的第（1）款规

定： 

“您可能会全部损失您为建立或维持在商品期货市场中的头寸而向经

纪人存入的资金，并且您还可能需要承担超过这些金额的损失。如果市

场出现不利于您的持仓的情况，您的经纪人可能会临时通知您存入大



 

   

 
12 

 
 Back to Top 

量额外的保证金以维持持仓。如果您没有在经纪人要求的时间内提供

所需的资金，您的头寸可能会强行平仓，您将对由此产生的帐户亏损承

担责任。” 

DSIO建议每个 FCM应充分地使客户重新熟悉该部分所要求的风险披露，

尤其是提醒客户可能遭受的损失将超过向 FCM 所存入资金总额，以及

当合约出现负值时也会出现实际损失将超过向 FCM 所存入的资金总额。 

DSIO认为，也应确保客户了解合约价格为负值下的结算机制。 

四、指定结算机构（DCO）风险管理计划 

CFTC 条例 39.13 要求 DCO 应具备通过使用适当的工具和程序来管理与

其履行职责相关的风险。特别是，CFTC 条例 39.13（g）（2）（ii）要

求 DCO 使用的模型所产生的初始保证金要求应足以覆盖基于最近一次

变动保证金收取之日至 DCO 考虑将要对违约结算会员的持仓进行强平

时的区间内价格变动所产生的 DCO对结算会员的未来潜在风险敞口。 

条例 39.13（g）（7）（i）要求 DCO 每天对出现重大市场波动的产品

（特别是要求基础商品实物交割的合约）进行回溯测试，以测试其所要

求的初始保证金是否充足。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DCO 应做好准备，以

确保某些合约可能会经历较大的价格波动，并且可能出现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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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其执法部门已发布了新的指南，概述了

执法部门在 CFTC 执法行动中向委员会建议罚款时考虑的因素。该指南

回顾了执法部门的现有做法，其已被纳入执法部门的《执法手册》。这

是自委员会 1994 年发布其处罚准则以来公开发布的第一份罚款指南。 

CFTC主席希思·塔伯特（Heath P. Tarbert）表示：“这项新指南反

映了我对透明度和 CFTC 执法任务的坚定承诺。”他在 12 月宣布了进一

步努力，以提高该机构的透明度，包括在执法行动中。 “澄清我们的

法规和规则的应用方式对于阻止不当行为和维护市场诚信至关重要。” 

“有效的执法计划必须对违反规则的人严厉，但也必须公平，”执法总

监詹姆斯·麦克唐纳补充说，“我们程序的透明性，尤其是我们如何看

待处罚，如何促进公平并增强对法治的尊重。最终，我们希望我们的执

法计划以积极的方式改变行为。解释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惩罚是该

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执法人员指南从三个方面来评估向委员会建议处罚的适当性：（1）“违

法行为的严重性”； （2）“减轻和加重情形”； （3）“其他考虑”。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165-20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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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用各种因素时，执法人员将以总体考虑为指导，以确保任何建议的

处罚都能实现具体和普遍威慑的双重目标。 

考虑“违法行为的严重性”的因素可能包括受处罚相对人在违规行为中

的作用，受处罚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包括行为是否是故意）以及违规行

为造成的任何后果的性质和范围。与“减轻和加重情形”有关的因素可

能包括受处罚相对人的行为，例如主动报告不当行为，合作和补救的程

度，或试图通过归还受害者资金或改善合规计划来减轻违法行为，或最

后，任何隐瞒，阻碍或之前已发生的不当行为。在“其他考虑因素”中，

该部门的建议可能会考虑其他因素，例如及时和解以及其他民事或刑

事机构或自律监管机构在并行程序中将采取的补救措施和制裁措施。 

⚫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发布了一项客户风险提示函，提醒公

众注意其在 COVID-19（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作出使用某些挂钩期货

合约或其他商品权益的交易工具的投资决定所面临的特别风险。这是

CFTC针对 COVID-19疫情发布的第三份客户风险提示函，是客户教育和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167-20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1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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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办公室（OCEO）与掉期交易商和中介监督部（DSIO）的联合工作成

果。 

CFTC 注意到，由于疫情造成的近期市场动荡促使许多投资者购买使用

期货合约或其他商品权益的交易工具的投资份额，以期希望从特定商

品价格的回升中获利，或作为使他们投资资产多样化的一种手段。这些

交易工具可能为交易所交易产品（ETP）或基金产品，但这并不一定意

味着它们类似于投资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类别的传统交易所交易基

金（ETF）或共同基金。例如，这些工具可能无法为投资者提供“逢低

买入”的机会，也不可能从基础商品的远期价格上涨中获利。 

DSIO主管 Joshua Sterling说：“现在，对散户投资者来说，最为重

要的是在他们评估投资选择时需了解期货市场如何运作”，“该风险警

示函突出了零售商品基金的重要特征，以服务 CFTC 的核心价值，即为

市场参与者提供清晰的信息。” 

⚫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168-20
https://www.cftc.gov/PressRoom/PressReleases/81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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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在公开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一项临时规

则，以延长关于未进行清算的掉期交易初始保证金要求的合规期限，以

应对某些单位因 COVID-19 而面临经营困难。该规则将 CFTC 保证金规

则规定的初始保证金要求的遵守日期从 2020 年 9 月 1 日推迟到 2021

年 9 月 1日，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BCBS / 

IOSCO）对非中央清算衍生品保证金要求实施时间表的最新修订一致。 

委员会还一致批准了一项规则草案，该草案规定外国人可以豁免注册

为商品基金管理人（CPO）。该规则草案对联邦法规第 3.10（c）（3）

节进行了修订，该提案还包括与 CPO要求有关的其他措施。该规则草案

在《联邦公报》上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自发布之日起 60 天。 

⚫ 

欧盟证券与市场管理局（ESMA）根据《欧盟市场基础设施条例》（EMIR）

更新了有关数据报告问题的问答文件。 

新添加的交易登记机构（TR）问题与解答 54提供了有关 EMIR Refit 下

金融对手方（FC）代低于应清算标准的非金融对手方（NFC-）报告场外

衍生品交易的说明。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publishes-updates-emir-q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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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TR Q＆A 54 阐明： 

·NFC 应向 FC 提供哪些可报告的详细信息； 

·如果 NFC-不更新其 LEI，FC 应如何进行； 

·如果被归类为 NFC+的 NFC的状态更改为 NFC-并且未能及时告知 FC这

一事实，FC应该如何进行； 

·如果 FC 和 NFC-向两个不同的交易登记机构进行报告，应如何进行。 

此次问答的目的是促进 EMIR 应用中的通用监管方法和实践。它回答了

公众，市场参与者和主管当局提出的与该法规的实际应用有关的问题。

该文件旨在确保根据法规实施的主管部门的监督活动与 ESMA的回复保

持一致。它还应通过阐明报告要求来帮助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 

ESMA将定期审查这些问答，并在需要时进行更新。 

⚫ 

https://www.esma.europa.eu/press-news/esma-news/esma-updates-qas-mifid-ii-investor-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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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证券与市场监管局（ESMA）更新了有关《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和《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条例》（MiFID II / MiFIR）下的投资者保护主

题的实施问题与解答。 

有关 MiFID II和 MiFIR 投资者保护和中介机构的主题的问答，包括有

关“ MiFID引诱（Inducement）”的新答案。 

更具体地说，新的问答对使用 MiFID“可接受的较小的非金钱利益”的

定义进行了澄清。 

MiFID II / MiFIR投资者保护问答的目的是促进 MiFID II 和 MiFIR 适

用下监管方法和实践的统一。 

ESMA将继续制定有关 MiFID II和 MiFIR下的投资者保护主题的问答文

档，对已涵盖的主题添加问题和答案，并为本问答文档中尚未解决的其

他 MiFID II投资者保护领域引入新的章节。 

 

⚫ 

https://www.sac.net.cn/hyfw/hydt/202005/t20200506_142632.html
https://www.sac.net.cn/hyfw/hydt/202005/t20200506_142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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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召开第二十

八次会议，听取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

造假行为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金融委主任刘鹤主持，金融委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疫情发生以来，金融委及成员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快工作节奏，加强政策的针对性，以“稳预期、扩

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政策确定性，对冲疫情冲击和经济

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持续加大。在全球金

融市场剧烈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韧性

较强。会议要求金融委各单位完善宏观预案，创造有效需求，优化供给

结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提高政策质量，狠抓政策落实。 

会议认为，中小银行对服务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有关

部门已经制定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的工作方案，要抓紧落实。

必须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服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在充实

资本的同时，解决好中小银行在业务定位、公司治理、信贷成本等方面

的突出问题，推动治理结构与业务发展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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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必须坚决维护投资者利益、严肃市场纪律，对资本市场造假

行为“零容忍”。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坚

决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造假的上市

公司、中介机构和个人坚决彻查，严肃处理。 

会议指出，要高度重视当前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部分金融

产品风险问题，提高风险意识，强化风险管控。要控制外溢性，把握适

度性，提高专业性，尊重契约，理清责任，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2020 年 5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

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

局公告〔2020〕第 2 号，以下简称《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

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

国金融市场。 

《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落实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额度管理要求，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19492/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1949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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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格投资者跨境资金汇出入和兑换实行登记管理。二是实施本外币

一体化管理，允许合格投资者自主选择汇入资金币种和时机。三是大幅

简化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收益汇出手续，取消中国注册会计师出

具的投资收益专项审计报告和税务备案表等材料要求，改以完税承诺

函替代。四是取消托管人数量限制，允许单家合格投资者委托多家境内

托管人，并实施主报告人制度。五是完善合格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

风险及投资风险管理要求。六是人民银行、外汇局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

政策问答（一），其中第五问提及：合格投资者与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

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时，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需履行哪些义

务？ 

答：合格投资者与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在

外汇衍生品合约到期时，托管人应根据合格投资者指令划转外币或人

民币至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并从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接收

结转的人民币或外币。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需向外汇局进行“外汇

账户内结售汇”的信息报送，相关托管人应协助提供外币账号等信息，

合格投资者有义务在选择外汇衍生品业务经办机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19498/index.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1949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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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后，协调相关机构与托管人共享所需信息以满足监管要求及数据报

送需要。 

⚫ 

为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工作，提高行政复议的质量与效能，促进监管执

法水平提升，依法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证监会召开第六届行政复议委员会全体会议，分析面临的形势，明确下

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阎庆民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会议认为，行政复议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抓手，是维

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等人民群众，促进资本市场公平公正的重要途径，是

防范化解市场风险、维护市场大局稳定的重要渠道。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依法治国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新证券法和法治政府建设部署要求，

按照证监会党委“四个敬畏、一个合力”的要求，不断深化对行政复议

工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担负起法律赋予行政复议工作的重

大使命和职责。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市场

参与主体更加广泛，市场创新更加复杂，市场产品更加丰富，市场竞争

更加激烈，有关维护市场秩序、深化市场改革、防控市场风险的监管工

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xwfb/xwdd/202005/t20200515_3764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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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更加繁重艰巨，由此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更加复杂和多样。面对新

情况新问题，要严格依法行政，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要进一

步加强行政复议监督力度，强化监管纠纷化解，充分发挥好行政复议工

作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提升监管水平、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作用。 

会议要求，新一届行政复议委员会要围绕职能定位，切实履行职责，发

挥合议优势、专业优势、纽带优势，促进行政复议工作优质高效开展。

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要坚定行政复议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善于站在

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稳妥办理案件；坚持复议为民，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依法复议，严格履

行监管职能，坚持廉洁自律，严守底线。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发的《行政复议体制改

革方案》，充实和调整了第六届行政复议委员，对有关行政复议工作规

则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发布《关于金融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进一步推进金融开

http://www.cfachina.org/ggxw/MTKQS/202005/t20200515_2642481.html
http://www.cfachina.org/ggxw/MTKQS/202005/t20200515_26424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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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

度，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持引领作用。 

《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

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

融服务创新水平、切实防范跨境金融风险等五个方面提出 26条具体措

施。涉及期货方面的措施主要包括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试点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指珠三角九市，下

同）依法有序设立外资控股的期货公司等。 

《意见》提出，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审慎经营、合规展业的银行，在

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贸易收支业务时适用更为便利的措施，进一步

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办理流程，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港澳银行购买港澳银行销售的理财产

品，以及港澳居民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

财产品。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金融机构规范开展贸易融资资产跨境

转让等业务。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按规定在开展跨境

融资、跨境担保、跨境资产转让等业务时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 

在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方面，《意见》提出，

支持境外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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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和理财公司。鼓励外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投资入股信托公司

等金融机构。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依法有序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汇管理部门会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试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跨境业务。 

《意见》提出，推进粤港澳资金融通渠道多元化，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具体来看，支持规范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在依法合规前提下，

支持粤港澳三地机构共同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相关基金，支持保险资金、

银行理财资金按规定参与相关基金。 

有序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逐步开放港澳人

民币清算行参与内地银行间拆借市场，优化完善“沪港通”“深港通”

和“债券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安排（包括适时研究扩展至“南向通”），

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在内地发行金融债券、公

司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逐步拓宽发行主体范围、境内发行工具类型和

币种等。 

推动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支持港澳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强化香港全

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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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逐步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

和范围，推动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合作。充分发挥广州碳排放交易所的平台

功能，搭建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权益交易与金融服务平台。开展碳排放交

易外汇试点，允许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资格审查的境外投资者（境外机构及个人），以外汇或人民币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碳排放权交易。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探索在粤港澳

大湾区构建统一的绿色金融相关标准。支持香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绿

色金融中心，建设国际认可的绿色债券认证机构。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晓军去年曾透露，广州期

货交易所已经在部门征求意见，该交易所将与碳排放相关。 

华南地区一家期货公司负责人告诉期货日报记者，广州期货交易所筹

建正在推进中，预计创新型交易所是其努力的方向。 

在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看来，广州期货交易

所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将在要素交易、价格发现、供应链稳定性管理

方面起到更加直接的作用，与境内其他期货交易所形成南北互动的发

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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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见》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依法有序设立外资控股的期货公

司，广发期货董事长赵桂萍表示，这有助于倒逼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期货

公司乃至境内期货公司提升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和实力，

促进境内期货公司客户服务综合化发展，长期来看有利于我国期货市

场健康发展。 

《意见》还提出，加强粤港澳金融监管合作，建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

管协调沟通机制，研究建立跨境金融创新的监管“沙盒”。建立和完善

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提升打击跨境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的

有效性。加强粤港澳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健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消费权

益保护工作体系。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完善金融服务，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都要深

化金融改革开放。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困难挑战越大，越要深化改革，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根据国务院金融委统一部署，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委成

员单位，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原则，将于近

期推出以下 11 条金融改革措施： 

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527/16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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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完善对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的激励约束机制，从信贷投放、内部专业化体制机制建设、

监管政策落实、产品及服务创新等方面进行评价，设置差别化评价指标，

对商业银行落实尽职免责要求，给予小微企业贷款差别定价，加强评价

结果运用。 

二、出台《中小银行深化改革和补充资本工作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小

银行深化改革，加快中小银行补充资本，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多渠

道筹措资金，把补资本与优化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制定《农村信用

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强化正向激励，

统筹做好改革和风险化解工作。 

三、出台《政府性融资担保、再担保机构行业绩效评价指引》，推动各

级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聚焦支小支农、降低担保费率，充分发挥风险分

担作用，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四、出台《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四部规

章，发布《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八项主要规则，推进创业板改革并

试点注册制，建立健全对创业板企业的注册制安排、持续监管、发行保

荐等配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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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台《关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转板上市的指导意

见》，加快推进新三板改革，积极稳妥实施公开发行，选择符合条件的

企业作为精选层，允许公募基金投资，建立新三板挂牌公司转板上市机

制，明确转板范围、条件、程序等基本要求，充分发挥新三板市场承上

启下的作用，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 

六、出台《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规范标准化票据融资机制，支持将

票据作为基础资产打包后在债券市场流通，支持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标

准化票据，发挥债券市场投资定价能力，减少监管套利，更好地服务中

小企业和供应链融资。 

七、发布《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落实资管新规要求，明确标

准化债权类资产的认定范围和认定条件，建立非标转标的认定机制，并

对存量“非非标”资产给予过渡期安排，稳步推进资管业务转型发展，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八、发布《外国政府类机构和国际开发机构债券业务指引》，进一步完

善熊猫债信息披露要求，细化熊猫债发行规则，鼓励有真实人民币资金

需求的发行人发债，稳步推动熊猫债市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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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动信用评级行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评级

机构和民营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债券信用评级业务，鼓励境内评级机

构积极拓宽国际业务。 

十、引导注册会计师行业规范有序发展，督导会计师事务所完善质量控

制体系，制定调整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管理、切实提高审计质量的实施方

案，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格局。出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备案管理办法，取消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质审批。 

十一、出台《加强金融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意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

按照过罚相当原则，明确对金融机构违法行为的按次处罚和违法所得

认定标准，从严追究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责任，对违法责任人员依法严

格追究个人责任，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违法者形成有效

震慑，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 

http://www.shfe.com.cn/news/notice/911336946.html
http://www.shfe.com.cn/news/notice/911336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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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公告，对《上海期货交易所镍期货合约》及《上海

期货交易所交割细则》进行修订。 

镍期货上市五年多来，运行平稳、交易活跃、期现价格紧密联动，确立

了以电解镍镍板为基准的定价体系，为产业链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管理

工具。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以镍豆为代表的

其它形状电解镍在国内的使用和流通规模显著增加，对于镍合约交割

品多元化的需求日渐增长。为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提升期货市

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上期所顺应现货市场发展变化，及时优

化合约规则。 

此次修订主要涉及《上海期货交易所镍期货合约》及《上海期货交易所

交割细则》。 

一是对参与实物交割的电解镍，取消形状限制。在《上海期货交易所镍

期货合约》附件中，删除“交割的电解镍应当为板状”等相关规定。 

二是允许其它形状的电解镍参与实物交割。在《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细

则》电解镍章节，增加其它形状电解镍的交割商品包装规定。 

三是丰富镍期货交割商品准入机制。在保留品牌注册制的基础上，增加

品牌认可制。明确镍期货交割商品应当是在上期所注册的生产企业生

产的注册品牌商品或上期所认可的生产企业生产的指定品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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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订案将自 2020 年 10 月 16 日起从 NI2011 合约开始实施。实施

后，允许符合该修订案且满足交易所规定的相关要求的电解镍，制作标

准仓单履约交割。新增的可交割商品品牌和具体要求由交易所另行公

告。 

⚫ 

2020年 5 月 15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新合

约上市通知。通知内容为： 

沪深 300股指期货 IF2007合约定于 2020年 5月 18日上市交易，IF2007

合约的挂盘基准价为 3871.8 点。  

中证 500股指期货 IC2007合约定于 2020年 5月 18日上市交易，IC2007

合约的挂盘基准价为 5425 点。 

上证 50 股指期货 IH2007 合约定于 2020年 5 月 18日上市交易，IH2007

合约的挂盘基准价为 2785.2 点。 

沪深 300 股指期权 IO2008 月份合约定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市交易。 

⚫ 

http://www.cffex.com.cn/jysgg/20200515/24468.html
http://www.shfe.com.cn/news/notice/911337039.html
http://www.shfe.com.cn/news/notice/911337039.html


 

   

 
33 

 
 Back to Top 

5 月 22 日，上期能源就低硫燃料油等期货合约及相关规则公开征求意

见。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包括《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低硫燃料油期货标

准合约》以及《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细则》《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交割细则》、《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风险控制管理细则》等 3个

实施细则修订案。 

根据征求意见稿，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交易单位为 10 吨/手，最小变动

价位为 1元/吨，涨跌停板幅度为不超过上一交易日结算价±5%，最低

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 8%，交割单位为 10吨，合约月份为 1—12月。 

本次征求意见的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将继续沿用上期能源“国际平台、

净价交易、保税交割、人民币计价”的交易模式，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 

低硫燃料油期货合约的推出，将丰富相关行业的期货工具，更好地满足

产业链企业的风险管理需求，并有助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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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商品交易所 5 月 7 日发布通知，对限仓和期权行权校验等部分内

容进行修订，修改后的规则自 5 月 11日结算时起实施。 

本次修改涉及《大连商品交易所风险管理办法》和《大连商品交易所期

权交易管理办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统一了乙二醇品种根据合

约持仓量提高保证金和缩小持仓限额两项规则中的触发条件和执行时

间。二是修改了期权行权时交易所对持仓限额和资金检查的规定。三是

完善了限仓制度相关表述。 

乙二醇品种不同合约在交割月前月提高保证金、缩小持仓限额的触发

条件和执行时间上均有细微差异，为便于市场更好地理解，此次进行了

统一。统一后，保证金提高至 10%（20%）、持仓限额降低至 3000（1000）

手的触发条件均为合约持仓量大于 12（8）万手；合约持仓量大于 12 万

手提高保证金到 10%、缩小限仓至 3000 手的措施执行时间为交割月前

一个月第一个交易日（从前一交易日结算时起执行）至该月第十四个交

易日期间，合约持仓量大于 8 万手提高保证金到 20%、缩小限仓至 1,000

手的措施执行时间为交割月前一个月第十五个交易日（从前一交易日

结算时起执行）至该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期间。同时，交易所修改了乙二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jystz/ywtz/6216234/index.html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jystz/ywtz/621623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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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限仓规则表述方式，采用文字加表格的形式以使相关规则更加清晰

易懂。 

关于期权行权相关规则，考虑投资者可以通过行权后对冲等方式主动

避免行权导致的资金不足和超仓情形，同时为提高期权行权便利性，大

商所参考其他交易所相关业务处理方式，此次修改了交易所端期权行

权时对限仓和资金检查的有关规定。修改后，规则与其他交易所保持一

致，便于会员单位和投资者理解和执行。 

除前述内容外，此次涉及的其他调整是将交易所一直以来实行的部分

做法在规则中予以明确，如在规则中明确，交易所比例限仓阶段计算持

仓限额所参考的合约持仓量为前一交易日结算时的合约持仓量，合约

某阶段限仓执行的起点为该阶段起始日前一交易日结算时。 

⚫ 

5 月 22 日，上期所就《上海期货交易所铝期货期权合约》和《上海期

货交易所锌期货期权合约》公开征求意见。继铜期权之后，有色金属期

权品种将再度扩容。 

根据征求意见稿，铝期权合约月份为最近两个连续月份合约，其后月份

在标的期货合约结算后持仓量达到一定数值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挂牌，

http://www.shfe.com.cn/news/notice/911337038.html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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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值交易所另行发布；交易单位为 1 手铝期货合约；最小变动价位

为 1 元/吨；涨跌停板幅度与铝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相同；行权价格

覆盖铝期货合约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上下浮动 1.5 倍当日涨跌停板幅度

对应的价格范围。行权价格≤10000元/吨，行权价格间距为 50元/吨；

10000 元/吨 20000 元/吨，行权价格间距为 200 元/吨。行权方式为美

式，即买方可以在到期日前任一交易日的交易时间提交行权申请，到期

日买方可以在 15:30 之前提交行权申请、放弃申请。 

锌期权合约月份同样为最近两个连续月份合约，其后月份在标的期货

合约结算后持仓量达到一定数值之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挂牌，具体数值

交易所另行发布；交易单位为 1 手锌期货合约；最小变动价位为 1 元/

吨；涨跌停板幅度与锌期货合约涨跌停板幅度相同；行权价格覆盖标的

期货合约上一交易日结算价上下浮动 1.5 倍当日涨跌停板幅度对应的

价格范围。行权价格≤10000元/吨，行权价格间距为 100元/吨；10000

元/吨 25000 元/吨，行权价格间距为 500 元/吨。行权方式同样为美式。 

铝、锌期权的上市能有效丰富有色金属产业链企业的“避险工具箱”， 

2020 年以来在有色金属价格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铝、锌期权的上市可

以为个人投资者、相关企业和机构提供重要的投资和风险管理工具，尤

其是帮助提升相关产业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78.html
http://stock.eastmoney.com/hangye/hy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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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期所铝、锌期权的推出可以使有色金属投资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为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增添新选项，便于与其他商品期货和期权一起构

建丰富多样的结构性产品。铝、锌期权的上市也将丰富有色金属相关的

场外衍生品对冲方案，可为场外期权风险对冲提供更多的对冲标的。铝、

锌期权的上市还能促进专业机构参与铝、锌期货市场，完善铝、锌期货

价格形成机制。 

铝、锌期权是铝、锌期货的有效补充，将提高有色企业风险管理的灵活

性，进一步增强有色企业的竞争力，完善铝、锌期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提升我国铝、锌期货市场的影响力。上期所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情况，

完善铝期权和锌期权合约。 

⚫ 

为满足市场发展需要、丰富实体企业避险工具，5 月 25 日，大连商品

交易所（以下简称“大商所”）发布公告，就聚丙烯、线型低密度聚乙

烯和聚氯乙烯期权合约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这标志着上述化工期权

工具上市步伐加速。 

据悉，此次征求意见的内容为《大连商品交易所聚丙烯期货期权合约

（征求意见稿）》、《大连商品交易所线型低密度聚乙烯期货期权合约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jystz/ywtz/6218933/index.html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jystz/ywtz/6218933/index.html
http://futures.hexun.com/dce/
http://futures.hexun.com/dce/
http://futures.hexun.com/dce/
http://futures.hexun.com/option/index.html
http://futures.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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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和《大连商品交易所聚氯乙烯期货期权合约（征求意

见稿）》，并公布了合约起草说明。有关意见和建议以书面或电子邮件

等形式于 2020 年 6月 1 日前反馈至大商所。 

从此次发布的期权合约规则征求意见稿看，上述 3 个期权合约与大商

所已上市期权合约设计思路一致，适用于同一套规则体系，同时对行权

价格间距、最小变动价位等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设计。 

具体来看，3 个期权品种沿用分段的行权价格间距设计思路，期货价格

位于 5000 至 10000元/吨之间时，行权价格间距为 100元/吨；区间以

下和以上分别取 50元/吨和 200元/吨。行权价格覆盖标的期货合约 1.5

倍涨跌停板幅度对应的范围，便于满足交易者对平值、实值、虚值期权

的避险需求。最小变动价位为 0.5元/吨，不超过标的期货最小变动价

位的 1/2，有利于期权价格及时、有效反映标的价格变动。3 个期权均

为美式期权，行权灵活便利，可以降低期权集中到期对标的市场运行的

影响，是国际市场商品期货期权的主流行权方式；期权到期日和最后交

易日为标的期货合约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的第 5 个交易日，与已上市期

权品种一致。 

⚫ 

http://www.czce.com.cn/cn/gyjys/jysdt/ggytz/webinfo/2020/05/1584389271254584.htm


 

   

 
39 

 
 Back to Top 

为更好完善动力煤期权合约，郑州商品交易所于 5 月 25 日发布通知，

对动力煤期权合约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5 月 29

日。 

根据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动力煤期权交易单位为 1 手动力煤期货

合约，方便投资者对冲期货部位风险。动力煤期权最后交易日（到期日）

为标的期货合约交割月份前一个月的第 3 个交易日，与已上市期权品

种保持一致，以满足产业客户套保期限需求，避免给交割月运行带来风

险。动力煤期权行权方式设置为美式，期权买方可在到期日及之前任一

交易日行权。  

 

⚫ 

根据《公司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上海期货交易所子

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修订了章程中关于经营范围和住所的相关

条款。《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审议批准，2020 年 5月 15 日发布。 

⚫ 

http://news.fx678.com/column/qh
http://news.fx678.com/column/qh
http://www.shfe.com.cn/news/notice/911336984.html
https://www.shclearing.com/gywm/xwdt/202005/t20200512_6828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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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

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成功开

启生态环保主题金融债券常态化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

债券期限为 7 年，发行利率为 2.87%，较前一日到期收益率低 14 个基

点，认购倍数 10.25。 

上海清算所支持农发行生态环保主题金融债券常态化发行，是继 2019

年 6 月支持产业扶贫主题金融债券常态化发行后，助力农发行打造债

券市场主题生态圈的又一有力举措，将进一步丰富我国债券市场产品

体系，对落实国家重要战略部署、促进债券市场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关切。产业扶贫和生态

环保主题债券常态化发行机制的建立，有利于充分发挥债券市场融资

高效的优势，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

理念持续提供坚实资金保障，是上海清算所持续增强大局意识、强化政

治担当的具体体现。同时，本次新增 7年期债券常态化发行，进一步丰

富了上海清算所登记托管的政策性金融债券品种，有利于加强债券登

记托管与中央对手清算业务联动，为上海清算所和农发行在债券净额、

抵押品管理、债券估值以及标准债券远期等衍生品业务的全面深化合

作提供了广阔空间，推动双方高质量合作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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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清算所称下一步将继续履行好金融基础设施职责，主动担当、积极

作为，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优质的金融基础设施服务！ 

⚫ 

5 月 14 日，上海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期所）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

方将在发展航运衍生品、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做精做强期货交割仓储

及综合物流服务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务实合作。上期所理事长姜岩、

总经理王凤海，中远海运董事长许立荣、副总经理黄小文出席签约仪式,

上期所副总经理陆丰、中远海运总经理助理韩骏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

议。  

签约仪式上，姜岩表示，多年来上期所与中远海运保持紧密、良好合作，

双方立足期货交割仓储业务，为相关产业和实体经济开展有效风险管

理、拓展产供销渠道提供了优质细致的服务。新时期下，伴随我国期货

市场发展迎来重要机遇期，上期所与中远海运的合作面也将进一步拓

展，既要凝聚合力推动服务走出国门，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贡

献，也要集合优势推动航运衍生品发展，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上期所始终践行初心使命，深刻理解金融要回归本源，坚持服务实体经

济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根本方向，通过与中远海运构建战略合作

http://www.shfe.com.cn/news/news/911336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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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一方面是要促成“1+1>2”的互惠共赢局面；另一方面，上期所

也将坚持做好实体经济服务工作，为中远海运乃至更广泛实体经济发

展提供有效助力。下一步，上期所将以期货交割为着力点，落实系列举

措加深加强与中远海运的合作，为双方构建战略合作关系创造良好开

局。 

许立荣表示，中远海运将以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为契机，与上期所共

同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发展航运衍生品的理念。双方将基于航运市场的

特点，发挥各自领域专业优势，在航运指数衍生品开发方面开展针对性

的研究和深入合作，进一步推进我国航运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近年来，

上期所不断加快制度体系完善及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强调研吸收国

际先进经验，加深与仓储物流公司的沟通与合作，进一步强化了仓储物

流系统化建设，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以及实

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夯实了基础。在与中远海运长期合作的基础上，

2020年 3 月 20日，上期所批准同意中远海运旗下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

司成为上期所铜、镍、天然橡胶期货指定交割仓库，实现了交割库主线

业务集中管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 

根据协议安排，上期所与中远海运将遵照十九大对金融工作和物流行

业发展提出的总体要求，围绕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宗旨，本着“诚实

信用、平等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结合各自业务特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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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势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成立联络和专业工作小组，深

入开展研究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共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推动

建立金融业与物流业融合发展新优势。 

⚫ 

5 月 15 日，大连商品交易所发布通知，将于 5 月 29 日正式上线标准仓

单交易业务。市场人士普遍表示，当前国内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

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大商所

上线标准仓单交易业务，是资本市场发挥中枢作用、增加有效金融服务

供给的又一重要举措。作为联系期现货市场的纽带，标准仓单交易业务

将有助于进一步打通期现货市场，盘活仓单存量，使企业参与期货交易

和期现套利变得更加便利，促进期现价格的联动和收敛，提升企业风险

管理效率。近日记者采访了大商所相关业务负责人，就大商所标准仓单

交易的方式、流程及要求进行详细解读。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标准仓单管理办法（试行）》，标准仓单是交易

所指定交割仓库按照交易所规定的程序提交注册申请后，经交易所注

册的符合期货合约规定质量标准的实物提货凭证。标准仓单交易指客

户通过大商所综合服务平台将标准仓单进行交易登记后，在大商所综

合服务平台上进行标准仓单买卖的行为。 

http://www.dce.com.cn/dalianshangpin/yw/fw/jystz/ywtz/621773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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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仓单是联系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纽带。从实务来看，标准仓单和

期货交割是期货市场实现与现货市场对接的重要媒介。因此，开展标准

仓单交易一方面可以促进期货市场功能的优化与完善，另一方面也可

以促进现货市场的规范与发展。 

在交易和报价方式上，大商所标准仓单交易采用卖方挂牌交易和全价

报价方式，卖方仓单交易客户在规定的交易时间内，以挂牌方式发出标

准仓单卖出信息，买方仓单交易客户摘牌后，于当日完成结算交收。交

易所未来还将推出更多创新的交易方式和报价方式。 

在结算方式上，交易所对标准仓单交易的买卖双方仓单交易客户进行

当日结算，并对标准仓单交易采取实时收付的方式。在交易时间段内，

买方仓单交易客户付清标准仓单全部货款及相关费用，经交易所确认

后，完成货款划转和标准仓单过户。 

大商所标准仓单交易采取三方开票业务模式，买卖双方仓单交易客户

完成标准仓单过户后，交易所向买方仓单交易客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卖方仓单交易客户向交易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关于用于交易的标准仓单需要满足的条件和客户操作流程，仓单交易

客户需要通过平台将标准仓单进行交易登记后，方可用于标准仓单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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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完成交易登记的标准仓单需要解除交易登记后，方可用于除标准仓

单交易业务外的其他业务。 

进行交易登记的标准仓单需满足的条件包括：一是交易所规定的交易

品种；二是不属于电子仓单系统中不可交易仓单额度，不影响其他仓单

业务正常开展；三是标准仓单在电子仓单系统中状态为“流通状态”，

且能够正常用于交易业务；四是标准仓单处于交易所规定的交易周期

内，每个标准仓单交易品种交易周期由交易所另行公告；五是交易所认

定的其他条件。 

在增值税发票时间的规定上，一是交易所设定每月 23 日为当月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截止日，凡是在每月 23 日（含当日）之前成交的交易，

交易所在当月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凡是在当月 23 日之后成交

的交易，交易所在次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截止日之前向买方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交易所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每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

票截止日。二是卖方客户应当在成交后 5 个交易日内向交易所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并送达交易所。卖方客户是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应

当在成交后 7 个交易日内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送达交易所。 

在费用方面，上市初期交易所对标准仓单交易暂不收取交易手续费。该

负责人表示，大商所标准仓单交易业务对原有的仓储费收取业务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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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响，仓储费仍按照《大连商品交易所交割管理办法》由交易所向标

准仓单所属会员收取。 

标准仓单交易实行价格限制。交易所根据相应品种基准价确定价格限

制区间。仓单交易客户超过价格限制区间的挂牌申请无效。价格限制区

间根据基准价与最大价格波动幅度计算。最大价格波动幅度由交易所

根据品种进行设置。 

关于申请成为仓单交易客户应当具备的条件，一是需经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注册登记，具有所参与交易品种合法经营资格的企业法人；二是能

够开具所参与交易品种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三是交易所客户、自营会员

或者可以合规持有标准仓单的其他主体；四是承认并遵守相关政府监

管部门的法律法规、本办法以及交易所公布的规则与规定；五是要具有

所参与交易品种的期货交割记录，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除外；六是需

具有健全的风险管理、财务会计和内部控制制度；七是最近 3 年未因重

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对于非自营会员的交易所客户，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还应指定一

家期货公司会员作为其标准仓单交易业务期间的仓单管理会员，期货

公司会员需要协助客户准备开户的相应材料，包括拟交易品种的期货

交割记录、开户申请表、用户注册申请表等；与客户签署相关协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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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参与标准仓单交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并履行对客户标

准仓单的管理职责。 

⚫ 

2020年 5 月 27日，上海清算所通知各市场机构：为持续规范集中清算

业务收费，进一步服务市场机构参与银行间市场集中清算业务,银行间

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对《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集中清算业务收费办法》（2018年修订版）进行修订，形成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清算业务收费办法》（2020 年

修订版）,现予以发布。 

原《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清算业务收费办法》（2018年

修订版，清算所发〔2018〕21号文印发）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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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如需咨询相关法律问题或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联系卓纬金融衍生品部合伙人。

www.chance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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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纬金融衍生品部

卓纬以服务全球金融衍生品业务所成立的专业化法律业务部门，我们立足于中

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联通世界，为国内、国际的远期、期货、期权、掉期（互换）等各

类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以及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场所、结算机构、期货公司、

证券公司、银行、国有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法律服务。我们擅长

境内、境外金融衍生品法律监管与合规，了解市场交易规则，为客户合法合规开

展经营与交易提供法律支持与建议。我们还可以代表客户参与金融衍生品有关

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等争议解决程序，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卓纬金

融衍生品部将秉持专业精神，为全球金融衍生品业务提供法律服务和支持。

法律服务内容

•    标准合约设计、起草与法律论证

•    非标合约起草、修改与审阅

•    交易场所规则起草、内部治理与合规

•    结算机构规则起草、内部治理与合规

•    金融衍生品交易、交割与结算

•    期货公司内部治理与合规

•    证券公司股票期权与场外衍生品业务

•    银行金融衍生品业务

•    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品业务

•    跨境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与合规

•    智能合约与数字资产

•    金融衍生品争议解决

•    监管机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咨询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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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司 / 商 事 ：东 部 沿 海（ 北 京 ）推 荐 律 所“

（ 2 0 2 0，2 0 1 9，2 0 1 8，2 0 1 7 ）

“ 卓 越 律 所 大 奖 ”（ 2 0 1 9，2 0 1 8，2 0 1 4 ）

“ A ‒ l i s t 精 英 律 师 ”（ 2 0 1 9，2 0 1 8，2 0 1 7，2 0 1 6 ）

“ 年 度 交 易 项 目 ”（ 2 0 1 6 ）

“ 值 得 关 注 律 所 ”（ 2 0 2 0，2 0 1 9 ）

“ 中 国 区 域 值 得 关 注 律 所 ”（ 2 0 2 0，2 0 1 9 ）

“ 中 国 区 域 高 度 评 价 律 师 ”（ 2 0 2 0 ）

“ A L B  C H I N A  中 国 精 品 律 所 ”（ 2 0 1 9 ） 

“ 中 国 法 律 大 奖 ‒ 年 度 最 具 潜 力 律 所 ”（ 2 0 1 8，2 0 1 5 ）

“ A L B 中 国 最 佳 雇 主 ”（ 2 0 1 8 ）

“ 北 京 值 得 推 荐 律 所 ”（ 2 0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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